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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05 

 

 

 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 

签署《开发建设风电项目框架协议书》的公告 

 

 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3 年 1 月 29 日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

或“吉电股份”）所属全资子公司——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能源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与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政府

（以下简称“滁州市南谯区政府”或“甲方”）签署了《开发建设风

电项目框架协议书》，双方本着长期合作、优势互补、互利共赢、共

同发展的原则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开

发建设滁州市南谯区风电等项目，达成如下框架协议： 

一、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新能源公司将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《安徽省“十二五”

能源发展规划》，把滁州市南谯区作为重点战略发展区域，在项目投

资和计划安排等方面予以倾斜，“十二五”期间启动更多的项目在滁

州市南谯区落地建设。 

（1）新能源公司拟在滁州市南谯区域内规划开发建设 200MW 风

电项目，按照“统一规划、分期实施”的原则，分期开发建设，保证

2013 年有 2 个 49.5MW 风电项目开工建设；2014 年有 1 个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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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.5MW 风电项目开工建设；2015 年有 1 个以上 49.5MW 风电项目开

工建设，如乙方按照协议要求完成项目，甲方应保证乙方在其他区域

具有风资源优先开发权。 

（2）乙方承诺项目核准后 3 个月内开工建设，并在开工后 12 个

月内建成投产（甲乙双方不可控制的因素影响工期除外）。在双方正

式签订本协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将保证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存入

甲方财政共管账户；甲方承诺在第一个项目投产后 15 个工作日内返

还乙方，如乙方不能按期竣工投产，保证金即作为对甲方资源损失的

补偿。 

（3）乙方承诺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并依法纳税。 

2、滁州市南谯区政府支持新能源公司开发建设滁州市南谯区风

电项目，同意并支持新能源公司在滁州市南谯区章广、常山、施集区

域内规划开发建设 200MW 风电项目，按照相关程序报批。 

（1）滁州市南谯区政府负责收回施集镇区域的风电项目开发权

并交由新能源公司开发建设，新能源公司支付测风设备和前期费用肆

拾肆万元整。 

（2）滁州市南谯区政府在项目核准、落实用地、环境评价、系

统接入等方面给予新能源公司协助，提供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。协助

新能源公司完成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各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 

（3）滁州市南谯区政府同意新能源公司在合作开发建设风电项

目基础上，参与其他能源资源的合作开发和综合利用。 

二、合作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、新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，开发建设安徽地区的风电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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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调整吉电股份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。合作协议付诸实施，有利于吉

电股份“走出去”发展战略的实施；有利于吉电股份在安徽区域的发

展基础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，增强公司新能源板块盈利能力，壮大公

司整体实力，保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。 

2、因本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业绩可能

会产生的影响。 

3、如条件成熟，需签署正式协议或合同时，本公司将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1、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，同意公司所属新能源公司与

滁州市南谯区政府签订本框架协议。为确保项目按期取得核准文件，

确保项目按期开工建设，同意支付 1000 万元人民币做为项目保证金，

同意支付 44 万元人民币的测风设备和前期费用。如无法按照合同约

定执行，存在上述款项损失的风险。 

2、上述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，正式协

议是否能够签署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；合作框架协议付诸实施时，将签

订具体合作项目的正式协议或合同，并将履行本公司董事会及（或）

股东大会决策、审批程序及披露程序。 

3、如遇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影响，存在该项目不

予核准的风险。 

四、其它事项 

本公司将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披露要求，根据

合作框架协议实施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。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《证券时报》

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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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




